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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72                               证券简称：*ST 海马                     公告编号：2020-10 

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景柱 董事长 公务原因 卢国纲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海马 股票代码 00057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锐 谢瑞 

办公地址 海口市金盘工业区金盘路 12-8 号 海口市金盘工业区金盘路 12-8 号 

传真 0898-66816370 0898-66816370 

电话 0898-66822672 0898-66822672 

电子信箱 000572@haima.com 000572@haim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制造及服务。主要产品：8S、S5、福美来、S7、小鹏等系列产品。提供的主要劳务：物业服务、金

融服务等。 

本报告期，公司产品结构、业务模式、盈利模式等基本未发生变化。 

公司汽车产品由全资子公司海马汽车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之子公司海马新能源及控股子公司一汽海马生产，分别由全

资子公司的子公司海马汽车销售、全资子公司的孙公司郑州海马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及合营企业一汽海马销售负责对外

销售。公司主要采取先款后货即预收货款的方式进行汽车销售，原则上不允许赊销模式销售整车。销售的汽车以货物已发出、

收到货款或收到结算凭据作为风险、报酬转移的时点确认收入。其中，通过合营企业一汽海马销售对外的销售，以一汽海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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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对外销售完成后与公司控股子公司一汽海马进行结算，确认为公司销售收入的实现；一汽海马销售无整车库存。 

 2019年，中国汽车行业整体运行面临较大压力，产销量低于年初预期。受外部大环境以及公司品类战略实施和产品进

一步聚焦的影响，公司2019年销量大幅下滑，与行业整体下降趋势及多数同行业公司走势基本一致。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4,690,972,421.39 5,047,154,941.36 -7.06% 9,683,194,932.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196,161.58 -1,637,180,342.11 - -994,359,08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30,583,617.03 -1,708,714,285.35 

- 
-1,068,404,476.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263,765.98 488,976,700.62 - -1,808,387,111.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18 -0.9955 - -0.60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18 -0.9955 - -0.60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5% -28.57% - -14.15%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总资产 10,728,940,333.67 11,458,328,766.97 -6.37% 15,792,936,671.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920,708,741.72 4,884,214,692.63 0.75% 6,549,524,650.2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10,715,285.48 1,611,978,788.65 1,112,349,505.88 1,255,928,84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980,020.23 -134,267,654.01 -23,234,230.76 286,678,066.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0,053,667.35 -215,820,756.48 -80,883,895.41 -303,825,297.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2,788,483.23 459,435,739.67 -310,841,461.16 -359,646,527.7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80,05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76,125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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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海马（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80% 473,600,000    

海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66% 93,022,951    

海南家美太阳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2% 66,149,781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5% 63,300,000    

洪泽君 境内自然人 2.96% 48,760,000    

珠海横琴新区和利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8% 37,540,900    

王亚红 境内自然人 1.06% 17,472,0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00% 16,394,8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

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9% 16,314,160    

李奕鸿 境内自然人 0.59% 9,707,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为同一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关系；前两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实体经济举步维艰，汽车行业面临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产销量与行业主要经济效益指

标均呈现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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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增速回落、中美贸易争端、国六排放标准升级等不利因素导致中国汽车行业消费低迷。中国汽车行业自2018

年开始负增长，并持续至2019年。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2019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2.1万辆和2576.9万辆，产销量同比分别下降7.5%

和8.2%，产销量降幅比上年分别扩大3.3和5.4个百分点。其中：乘用车产销量分别为2136万辆和2144.4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9.2%和9.6%；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24.2万辆和120.6万辆，同比分别下降2.3%和4.0%；中国品牌乘用车销售840.7万辆，

同比下降15.8%。 

本报告期，公司郑州基地新产品——海马8S已于2019年7日8日正式上市，并开启了互联网直卖模式，新产品和新的营

销模式得到了市场和消费者的初步认可。受外部大环境、公司品类战略实施和产品规划的影响，公司销量与多数同行业公司

走势基本一致，全年汽车销量为2.95万辆，同比大幅下滑，产销量未达成年初目标。 

2019年，是公司第四次创业元年；是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接力年，是变革创新、推进品类战略的关键年。面对严峻的

市场形势和困难的经营态势，公司上下齐心，扎老根、塑新魂。报告期内，主要在以下各方面取得进展： 

1、产品开发更加高效。 

8S-6AT车型，按期通过G3、G2、G1质量门，2019年6月SOP；8S-7DCT车型，整车性能基本达标，NVH、驾驶性正在

进一步优化；8S小改项目，已完成效果图设计，正在制作油泥模型及策划项目QCD达成方案；6P项目，如期通过G4、G3质

量门，并完成第四轮道路可靠性验证；7X项目1.5T3车型，通过G5、G4、G3和G2质量门，进入初期流动管理；7X项目1.6GT

车型，通过G5、G4质量门。 

2、动力总成更加硬核。 

1.6T GDI发动机获评“中国心”2019年度十佳发动机，并如期顺利量产；7DCT项目，搭载SG00项目完成B样机考核并通

过G3质量门，完成TCU软件“三高”标定；混动总成，完成B样机考核，通过G3质量门，完成全功能的HCU/TCU/BMS软件开

发、测试、标定工作；1.5GT350bar直喷增压发动机项目，完成燃烧开发、台架标定以及双流道增压器性能摸底。 

3、技术平台更加成熟。 

智能网联平台语音识别率达到96.8%，8S车联网激活率达到96.1%，7X实现车家互联功能；自动驾驶平台已实现车位识

别准确率98.6%、泊车成功率75%；可变电动平台完成第二轮可靠性路试验证，完成铝车身及其连接工艺落地，实现“感应上

电、怀挡、隐藏式门拉手、FOTA升级、智能充放电”五项创新技术；三电平台完成电池包平台化设计，完成三合一高度集

成电机系统的匹配，NEDC效率达91.6%，完成第4代VCU的硬件平台验证及控制策略制定。 

4、新能源再创新突破。 

聚焦可变电动平台、高效三电、智能化网联化，首创全新可变电动平台，并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国内领先。 

5、出口业务迎难而进。 

继续深耕传统市场，并努力开拓新兴市场。报告期内，公司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市场开展了可行性探索，并取得阶段性成

果。 

6、互联网直卖初见成效。 

报告期内，公司着力推进互联网直卖新模式，在2019年“双十一”取得京东平台汽车商家交易榜单第一名、京东平台汽车

商品交易榜单第一名等成绩，互联网直卖模式取得了初步成效。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整车 3,998,227,039.97 4,067,356,984.18 -1.73% -10.84% -4.58% -6.68%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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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

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

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

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

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 

（2）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对一般

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财会〔2019〕8号），修

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

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

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财会〔2019〕9号），修订后的准

则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

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9年3月7日，海马汽车有限公司与青风置业在郑州签订了《河南海马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书》，青风置业

以现金方式向海马物业增资1.8亿元。 本次增资后，海马物业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2019年7月30日，海马汽车有限公司与海马资本在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贸服务中心注册登记成立合资公司——青

雁科技，海马汽车有限公司持股51%，海马资本持股49%。青雁科技并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3、2019年9月25日，海马汽车有限公司与睿之尚在郑州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海马汽车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海马研

发100%股权转让给睿之尚，股权转让完成后，海马研发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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